
 

 

 

 

 

紀律懲戒委員會組織及審理法 

 

 

統籌及理事會 批准 

紀律懲戒會 制定及所有 



第一章 總則 

一.本伺服器對於玩家懲戒事宜之體制已日漸完善，先後制定相關法案。紀律懲

戒會為本伺服器對於玩家懲戒之負責機構，透過本法規範該會之審理玩家事宜

流程。 

二.本法由紀律懲戒會負責制定以及保管，除理事會及紀律懲戒會，其餘部門機

構一律不宜干涉。 

三.本法亦可略稱為「紀懲會審理法」。 

四.紀律懲戒會可略稱為「紀懲會」（下皆稱紀懲會） 

第二章 審理模式及原則 

十八.紀懲會之審理模式依其起因，分為一般起訴、玩家申訴以及高層分派審

理。 

十九.一般起訴為伺服器之紀律維護機關發現玩家有任何違規之事宜，將其交由

本委員會進行起訴；玩家申訴為一般玩家發現其他玩家有任何違規之事宜，透

過申訴報表向本委員會進行檢舉動作；高層分派審理為本伺服器之官方高層人

員向本委員會指派審理案件之工作。 

二十.任何審理辦法皆應根據本伺服器訂定之法規進行處理，不得因任何原因，

不依據官方法規進行處理之。 

二十一.任何審理辦法皆應於審案完畢後，於公開平台發布審理之結果。 

第三章 一般起訴 

二十二.得發起起訴之官方機關，包含任何行政機關及各級懲戒機關。 

二十三.起訴機關為公平，對於違規玩家無任何追訴期之限制。 

二十四.紀懲會應在接獲起訴機關之起訴五日內調查相關事宜，並決議是否構成

違規，若構成違規事項，需於確認構成違規後三日內通知被起訴玩家。 

二十五.紀懲會通知被起訴之玩家後，需先行聆聽該玩家之辯解等，並於辯解完

畢後三日內召開審理大會。 

二十六.審理大會列席人員由紀懲會主席、常務委員、被起訴玩家、證人組成。 

二十七.審理大會需於一周內審理完畢，需要時得由主席宣布延長審理時間。 

二十八.審理時，必須開放時段讓被起訴玩家有所辯解時間，必要時傳喚證人。 

二十九.審理之最終結果，必須由主席與常務委員共同商討後，將判決結果公布

於公開平台中。 

三十.其他有關於一般起訴之問題，應由紀懲會主席定之。 

 

 



第四章 玩家申訴 

三十一.玩家申訴之事宜距發出申訴日期不得超過一個月以上，否則申訴不成

立。 

三十二.紀懲會接獲玩家之申訴後，需在五日內進行調查相關事宜，並評估該申

訴是否成立。 

三十三.若申訴成立，需在申訴成立後三日內通知申訴玩家及被申訴玩家進行審

理。 

三十四.審理時，必須給予申訴玩家及被申訴玩家申論時間，以保公平。 

三十五.審理之最終結果，必須由主席與常務委員共同商討後，將判決結果公布

於公開平台中。 

三十六.其他有關於玩家申訴之問題，應由紀懲會主席定之。 

第五章 高層分派審理 

三十七.高層分派審理必須由內閣部長層級或以上層級高層進行指派，其餘高層

不得進行指派之。 

三十八.紀懲會接獲分派後，必須即刻進行調查，並依據高層指示進行審理。 

三十三.調查完畢後必須通知被起訴玩家進行審理，則審理結果須給予高層得

知，則無須公開於公開平台等。 

三十四.其他有關於高層分派審理之問題，應由統籌定之。 

第六章 附則 

三十五.紀懲會審案事宜應以本法作為範疇之，若有本法未規範之事項，則由紀

懲會進行最終決議。 

三十六.本法僅能由理事會及紀懲會進行修改，其餘部門一率不得干涉。 

三十七.本法自公告日開始施行。 

 

 

 

 

 

 

 

 

 

 

 

 



 

 

 

平和三年三月十日 

紀律懲戒會核准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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